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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華醫藥依照法規要求進行空氣污
染防治措施。我們不使用及排放經
「蒙特婁議定書」列管之破壞臭氧
層化學物質 (ODS) ，也無任何持久
性有機污染物 (POPs) 排放。並依
環保署規範執行固定空氣污染源之
定期檢測及申報，委外由環保署認
可檢測機構佶川環境科技有限公司
依法規定期辦理一次，檢測結果的
空氣污染物排放低於法規值；截至
2023年無任何違反環境相關法規
的事件。

2023年度因應全球商業化銷售需求，總生產量增加，以致 VOC排放上升，但仍低於法律規範之排放量。

4.5 空氣污染防制

藥華醫藥 近 4年空氣污染物排放統計表
(單位：公斤 )

空氣污染物 氮氧化物
(NOx)

硫氧化物
(SOx)

揮發性有機化合物
(VOCs)

有害空氣污染物
(HAP)

懸浮微粒
(PM)

氫氯酸
 (HCl)

2020 415.70 29.60 13.30 無檢測數值推算 7.00 -

2021 352.41 0 734.31 168.54 14.77 -

2022 444.2 34.0 9.3 434.2 7.8 0.1

2023 425.7 32.3 17.1 607.9 7.4 0.2

註 1：本表數據範圍為藥華醫藥台中廠；泛泰醫療未有本表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項目 
註 2：氮氧化物 (NOx) 、硫氧化物 (SOx) 、懸浮微粒 (PM) 2022年無進行檢測，數值以 2020年檢測數值推估；2022年起增加氫氯酸之統計 
註 3：校正此表 2022年氫氯酸之數據，因數據誤植導致數據錯誤。將此表 2022氫氯酸 93.4校正為 0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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